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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 

 

关于开展2025年度江苏省企业研发机构促进会
科学技术奖评选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奖励企业和研发机构等单位取得的优秀科技成果，调动科

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共同营造鼓励创新、支持创新的良

好环境，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全球影响

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服务高水平科技强省建设，根据科技部

《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管理办法》（国科发奖〔2023〕11

号）、江苏省科技厅《关于进一步鼓励和规范江苏省社会力量设

立科学技术奖的指导意见》（苏科技规〔2018〕133号）精神，

按照《江苏省企业研发机构促进会科学技术奖章程》，拟开展2025

年度江苏省企业研发机构促进会科学技术奖（以下简称促进会科

技奖）评选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奖项设置 

    设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奖励数量将根据申报情况确定。 

    二、申报方式和要求 

    （一）申报单位 

    1. 第一完成单位 

江 苏 省 企 业 研 发 机 构 促 进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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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江苏省内依法设立，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积极开展科技创

新活动、研发管理体系较为健全的组织，可作为第一完成单位申

报或单独申报，包括： 

    （1）建有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

中心、院士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或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研究

生工作站，以及其他各类型研发机构的企业； 

    （2）各类新型研发机构； 

    （3）高等学校、研究开发机构、医疗卫生机构作为第一完

成单位的，须有企业作为参与单位申报。 

    2. 参与单位 

    在国内依法设立，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积极开展科技创新活

动，对成果有实质性贡献的组织，可作为完成单位参与申报。 

    （二）申报要求 

    1. 应至少符合以下评选标准中的一条： 

    （1）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上取得优秀成果，形成重

要的原始创新和自主知识产权等； 

    （2）在关键核心技术和重大产品攻关上取得优秀成果，提

升了完成单位核心竞争力，突破了产业发展重大技术瓶颈等； 

    （3）在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上取得优秀成果，获得良好的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或其他效益； 

    （4）在其他科技创新活动中取得优秀成果，具有实质性的

创新、显著的进步和明确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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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每个单位以第一完成单位申报和单独申报的奖项数量不

超过2项，促进会会员单位可不超过3项。 

    3. 每人以第一完成人参与申报的奖项限1项，所有完成人均

对成果有实质性贡献。 

    4. 涉及实验动物和动物实验的成果，必须符合国家实验动

物管理的法律、法规、科技伦理、技术标准及有关规定。 

    5. 具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均不得申报： 

    （1）存在知识产权纠纷，以及在完成单位、完成人员等方

面存在争议的成果； 

    （2）涉及国家安全、国防安全、科技安全的保密成果； 

    （3）已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江苏省科学技术奖的成果或

相似成果； 

    （4）申报单位近两年发生安全、环保、质量、偷漏税、失

信等重大事件，影响较大，后果较为严重。 

    （三）申报材料 

    1. 申报单位需填写《江苏省企业研发机构促进会科学技术

奖申报书》（见附件），内容应完整、真实、准确、规范，突出

成果的创新性、先进性和价值性； 

    2. 申报书需附相关证明材料，包括成果来源证明、论文论

著、知识产权、生产应用证明、客户应用证明、经济效益证明、

技术转让协议、专利许可证明，以及查新报告、检测报告、第三

方评价报告等；其中，第三方科技成果评价应按照《关于完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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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成果评价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1〕26号）》要求，

全面评价成果的科学价值、技术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等； 

    3. 申报书及证明材料合并装订成册，不需胶装，一式一份，

送或寄至促进会；申报书（不含证明材料）另需提交电子版，发

送至促进会电子邮箱yfjgcjh@163.com，邮件标题为“第一完成

人姓名+第一完成单位名称”； 

    4. 申报截止时间为2025年8月31日；若申报材料以邮寄方式

提交，以寄出时间为准。 

    （四）奖励措施 

1. 获奖单位均颁发证书； 

2. 通过多种媒体对获奖单位和成果进行宣传报道； 

3. 举行分享会或交流会，邀请获奖单位进行分享； 

4. 获奖单位可获得一定额度的服务券，凭券优先获得江苏

省企业研发机构促进会及其战略合作机构的专业服务； 

5. 获奖单位可优先参加江苏省企业研发机构促进会及其战

略合作机构举办的公益活动和培训。 

    （五）其他事项 

    1. 鼓励通过设区市或县（市、区、园区）相关主管部门，

或促进会委托的其他科技创新组织推荐申报； 

    2. 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科研诚信建设的实施意

见》（苏办﹝2019﹞39号）要求，如有弄虚作假、冒名顶替、侵

犯他人知识产权等科研失信行为的，将参照《江苏省科技计划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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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信用管理办法》（苏科技规〔2019〕329号）进行相应处理； 

    3. 申报和评审工作不收取任何费用，如遇到收费情况，请

及时与促进会联系； 

    4. 本通知及附件电子版可在网站www.51xindongli.com通知

公告栏下载。 

    三、联系方式 

    联 系 人：万丽  18362094102 

    通讯地址：南京市玄武区龙蟠路171号 

    邮政编码：210042 

    电子邮箱：yfjgcjh@163.com 

 

    附件：江苏省企业研发机构促进会科学技术奖申报书 

 

 

 

                              江苏省企业研发机构促进会 

                                   2025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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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5 年度江苏省企业研发机构促进会 

科学技术奖 

 

申 报 书 

 

     成果名称：                                   

       

    第一完成人：                                 

     

    完成单位：                                   

      

    申报时间：                                   

 

 

 

江 苏 省 企 业 研 发 机 构 会 促 进 会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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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说明 

    一、申报书是江苏省企业研发机构促进会科学技术奖评选的主要依

据，填写内容应完整、真实、规范； 

    二、应突出成果的创新性、先进性和价值性； 

    三、在完整准确的基础上，文字尽量简洁精练，不限字数； 

    四、若有多个完成单位，盖章处所有单位均需盖章； 

    五、申报书及证明材料合并装订成册，一式一份； 

    六、申报截止时间为 2025 年 8 月 31 日。 

 

承 诺 书 

本单位（本人）自愿做出以下声明和保证： 

一、填写的所有内容真实、准确； 

二、不存在弄虚作假、冒名顶替、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等行为； 

三、不存在知识产权纠纷，完成单位、完成人等方面不存在争议； 

四、所有完成单位和完成人均对成果有实质性贡献； 

五、成果不涉及国家安全、国防安全、科技安全和保密项目； 

六、符合国家实验动物管理的法律、法规、科技伦理、技术标准及

有关规定； 

七、近两年没有发生安全、环保、质量、偷漏税、失信等重大事件； 

八、清楚并同意提供的所有信息将向参与评审的专家公开。 

 

                        第一完成人签字： 

                            所有完成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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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成果名称  

主要完成人 （不超过 10 人） 

完成单位  

申报联系人  移动电话  

成果来源 

（自立项目只需填项目名称和起止时间） 

计划、基金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项目起止时间 

    

    

    

成果所属领域 
电子信息  生物医药  航空航天  新材料  高技术服务 

新能源与节能  资源与环境  先进制造与自动化  其他 

第一完成人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  国籍  居住地  

工作单位  行政职务  

最高学历  技术职称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主要完成人 

（含第一完成人，不超过 10 人）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工作单位 行政职务 技术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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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完成单位主要情况 

完成单位的创新能力、行业地位、主要成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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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果主要情况 

（一）成果的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二）成果的创新性和先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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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果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文化效益等 

 

（四）第三方评价（第三方科技成果评价报告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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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证明材料目录 

（包括但不限于：成果来源证明、论文论著、知识产权、生产应用证明、客户应用证明、经济效益

证明、技术转让协议、专利许可证明，以及查新报告、检测报告、第三方评价报告等） 

 

 

四、推荐单位意见 

（鼓励通过设区市或县（市、区、园区）相关主管部门，或促进会委托的其他科技创新组织推荐申

报。可以没有推荐单位意见） 

 

 

 

 

 

 

                                          推荐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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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专家评审意见 

 

 

 

 

 

 

 

 

 

                                   专家评审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